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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隆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隆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 年 3 月 25 日收

到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券”）《关于变更持续督导保荐代

表人的告知函》。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上市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原指派尹鹏先生、祁俊伟先生担任保荐代表人

具体负责公司的上市保荐及持续督导工作。因公司启动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东吴证券拟指派李海宁先生、段钧脐先生作为负责公司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代表人。

为保障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进行，东吴证券指派李海宁先生、段钧脐先

生接替尹鹏先生、祁俊伟先生共同负责公司持续督导工作。

公司董事会对尹鹏先生、祁俊伟先生在公司持续督导期间所做的工作表示衷

心感谢！

特此公告。

山东隆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3 月 26 日



附件 1：李海宁先生简历

李海宁先生，男，本保荐机构投资银行业务管理委员会北京事业部高级副总

裁、保荐代表人。2015 年 5 月至今，任职于本保荐机构投资银行业务管理委员

会。主要负责或参与的保荐业务项目包括：TCL 智家（002668.SZ）2016 年再融

资、隆华新材（301149.SZ）IPO、索宝蛋白（603231.SH）IPO、长华化学（301518.SZ）

IPO、一诺威（920261.BJ）北交所上市等项目，具备丰富的投资银行业务经验。

附件 2：段钧脐先生简历

段钧脐先生，男，本保荐机构投资银行业务管理委员会北京事业部业务副总

裁、保荐代表人。2021 年 12 月至今，任职于本保荐机构投资银行业务管理委员

会。主要负责或参与的保荐业务项目包括：索宝蛋白（603231.SH）IPO、先进数

通（300541.SZ）2023 年再融资等项目，具备丰富的投资银行业务经验。


